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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態環境部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10/202105/t20210520_833740.html） 

 

附錄 

 

机动车排放召回管理规定 

 

市场监管总局 

生态环境部 

部令 40 号 

 

《机动车排放召回管理规定》已经 2021 年 3 月 30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第 6 次局务

会议审议通过，并经生态环境部同意，现予公布，自 2021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市场监管总局局长：张  工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 

2021 年 4 月 27 日 

 

 

机动车排放召回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了规范机动车排放召回工作，保护和改善环境，保障人体健康，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开展机动车排放召回及其监督管理，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排放召回，是指机动车生产者采取措施消除机动车排放危害的活动。 

本规定所称排放危害，是指因设计、生产缺陷或者不符合规定的环境保护耐久性要求，

致使同一批次、型号或者类别的机动车中普遍存在的不符合大气污染物排放国家标准的情形。 

第四条 机动车存在排放危害的，其生产者应当实施召回。 

进口机动车的进口商，视为本规定所称的机动车生产者。 

第五条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生态环境部负责机动车排放召回监督管理工作。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生态环境部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委托各自的下一级行政机关承

担本行政区域内机动车排放召回监督管理有关工作。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生态环境部可以委托相关技术机构承担排放召回的技术工作。 

第六条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负责建立机动车排放召回信息系统和监督管理平台，与生

态环境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开展信息会商。 

第七条 生态环境部负责收集和分析机动车排放检验检测信息、污染控制技术信息和排放

投诉举报信息。 

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生态环境部门应当收集和分析机动车排放检验检测信息、污染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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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信息和排放投诉举报信息，并将可能与排放危害相关的信息逐级上报至生态环境部。 

第八条 机动车生产者应当记录并保存机动车设计、制造、排放检验检测等信息以及机动

车初次销售的机动车所有人信息，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10 年。 

第九条 机动车生产者应当及时通过机动车排放召回信息系统报告下列信息： 

（一）排放零部件的名称和质保期信息； 

（二）排放零部件的异常故障维修信息和故障原因分析报告； 

（三）与机动车排放有关的维修与远程升级等技术服务通报、公告等信息； 

（四）机动车在用符合性检验信息； 

（五）与机动车排放有关的诉讼、仲裁等信息； 

（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实施的机动车排放召回信息； 

（七）需要报告的与机动车排放有关的其他信息。 

前款规定信息发生变化的，机动车生产者应当自变化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重新报告。 

第十条 从事机动车销售、租赁、维修活动的经营者（以下统称机动车经营者）应当记录

并保存机动车型号、规格、车辆识别代号、数量以及具体的销售、租赁、维修等信息，保存期

限不得少于 5 年。 

第十一条 机动车经营者、排放零部件生产者发现机动车可能存在排放危害的，应当向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报告，并通知机动车生产者。 

第十二条 机动车生产者发现机动车可能存在排放危害的，应当立即进行调查分析，并向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报告调查分析结果。机动车生产者认为机动车存在排放危害的，应当立

即实施召回。 

第十三条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过车辆测试等途径发现机动车可能存在排放危害的，

应当立即书面通知机动车生产者进行调查分析。 

机动车生产者收到调查分析通知的，应当立即进行调查分析，并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报告调查分析结果。生产者认为机动车存在排放危害的，应当立即实施召回。 

第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生态环境部可以对机动车生产

者进行调查，必要时还可以对排放零部件生产者进行调查： 

（一）机动车生产者未按照通知要求进行调查分析，或者调查分析结果不足以证明机动

车不存在排放危害的； 

（二）机动车造成严重大气污染的； 

（三）生态环境部在大气污染防治监督检查中发现机动车可能存在排放危害的。 

第十五条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生态环境部进行调查，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进入机动车生产者、经营者以及排放零部件生产者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机动车集中

停放地进行现场调查； 

（二）查阅、复制相关资料和记录； 

（三）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询问机动车可能存在排放危害的情况； 

（四）委托技术机构开展机动车排放检验检测；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可以采取的其他措施。 

机动车生产者、经营者以及排放零部件生产者应当配合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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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经调查认为机动车存在排放危害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应当书面通知机动

车生产者实施召回。机动车生产者认为机动车存在排放危害的，应当立即实施召回。 

第十七条 机动车生产者认为机动车不存在排放危害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 15 个工作

日内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提出书面异议，并提交证明材料。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应当会同生态环境部对机动车生产者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必要

时可以组织与机动车生产者无利害关系的专家采用论证、检验检测或者鉴定等方式进行认定。 

第十八条 机动车生产者既不按照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知要求实施召回又未在规定期

限内提出异议，或者经认定确认机动车存在排放危害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应当会同生态

环境部书面责令机动车生产者实施召回。 

第十九条 机动车生产者认为机动车存在排放危害或者收到责令召回通知书的，应当立即

停止生产、进口、销售存在排放危害的机动车。 

第二十条 机动车生产者应当制定召回计划，并自认为机动车存在排放危害或者收到责令

召回通知书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提交召回计划。 

机动车生产者应当按照召回计划实施召回。确需修改召回计划的，机动车生产者应当自

修改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重新提交，并说明修改理由。 

第二十一条 召回计划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召回的机动车范围、存在的排放危害以及应急措施； 

（二）具体的召回措施； 

（三）召回的负责机构、联系方式、进度安排等； 

（四）需要报告的其他事项。 

机动车生产者应当对召回计划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召回措施的有效性负责。 

第二十二条 机动车生产者应当将召回计划及时通知机动车经营者,并自提交召回计划之

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向社会发布召回信息，自提交召回计划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通知机动车所

有人，并提供咨询服务。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应当向社会公示机动车生产者的召回计划。 

第二十三条 机动车经营者收到召回计划的，应当立即停止销售、租赁存在排放危害的机

动车，配合机动车生产者实施召回。 

机动车所有人应当配合生产者实施召回。机动车未完成排放召回的，机动车排放检验机

构应当在排放检验检测时提醒机动车所有人。 

第二十四条 机动车生产者应当采取修正或者补充标识、修理、更换、退货等措施消除排

放危害，并承担机动车消除排放危害的费用。 

未消除排放危害的机动车，不得再次销售或者交付使用。 

第二十五条 机动车生产者应当自召回实施之日起每 3 个月通过机动车排放召回信息系统

提交召回阶段性报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生态环境部另有要求的，依照其要求。 

第二十六条 机动车生产者应当自完成召回计划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通过机动车排放召

回信息系统提交召回总结报告。 

第二十七条 机动车生产者应当保存机动车排放召回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10 年。 

第二十八条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应当会同生态环境部对机动车排放召回实施情况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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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必要时可以组织与机动车生产者无利害关系的专家对召回效果进行评估。 

发现召回范围不准确、召回措施无法有效消除排放危害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应当

会同生态环境部通知生产者重新实施召回。 

第二十九条 从事机动车排放召回监督管理工作的人员不得将机动车生产者、经营者和排

放零部件生产者提供的资料或者专用设备用于其他用途，不得泄露获悉的商业秘密或者个人信

息。 

第三十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三万元以

下罚款： 

（一）机动车生产者、经营者未保存相关信息或者记录的； 

（二）机动车生产者、经营者或者排放零部件生产者不配合调查的； 

（三）机动车生产者未提交召回计划或者未按照召回计划实施召回的； 

（四）机动车生产者未按照要求将召回计划通知机动车经营者或者机动车所有人，或者

未向社会发布召回信息的； 

（五）机动车经营者收到召回计划后未停止销售、租赁存在排放危害的机动车的； 

（六）机动车生产者未提交召回阶段性报告或者召回总结报告的。 

第三十一条 机动车生产者依照本规定实施机动车排放召回的，不免除其依法应当承担的

其他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将责令召回情况及行政处罚信息记入信用记录，依法

向社会公布。 

第三十三条 非道路移动机械的排放召回，以及机动车存在除排放危害外其他不合理排放

大气污染物情形的，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三十四条 本规定自 2021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